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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美编 王寅娜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碳达峰、碳中和”

战略部署，推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

2035 年）》深入实施，2 月 3 日，工信部、交通运输部、

财政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公共领域

车辆全面电动化先行区试点工作的通知》（简称《通

知》），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

动 化 先 行 区 试 点 工 作 ，试 点 工 作 期 限 为 2023 年 至

2025 年。

《通知》要求按照需求牵引、政策引导、因地制

宜、联动融合的原则，在完善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

动化支撑体系，促进新能源汽车推广、基础设施建

设、新技术新模式应用、政策标准法规完善等方面

积极创新、先行先试，探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

的经验和模式，为新能源汽车全面市场化拓展和绿

色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2023年—2025年

公共领域车辆范围

城市公交车 出租车 环卫车

邮政快递车 城市物流配送车

总体要求

需求
牵引

政策
引导

因地
制宜

联动
融合

原则

在完善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支撑体
系，促进新能源汽车推广、基础设施建设、新
技术新模式应用、政策标准法规完善等方面
积极创新、先行先试，探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
推广的经验和模式，为新能源汽车全面市场
化拓展和绿色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发挥示
范带动作用。

主要目标

车辆电动化水平大幅提高

★试点领域新增及更新车辆中新能源
汽车比例显著提高

其中城市公交、出租、环卫、邮政
快递、城市物流配送领域力争达
到 80%

充换电服务体系保障有力

★建成适度超前、布局均衡、智能高效的
充换电基础设施体系

新增（标准）车桩比力争达到 1：1
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车位占比预期
不低于小型停车位的 10%
形成一批典型的综合能源服务示范站

新技术新模式创新应用

★实现新能源汽车与电网高效互动，与交通、通信等领域融合发展

建立健全适应新能源汽车创新发展的智能交通系统、绿色能源供给系统、新型
信息通信网络体系
智能有序充电、大功率充电、快速换电等新技术应用有效扩大
车网融合等新技术得到充分验证

重点任务

提升车辆电动化水平

★科学合理制定新能源汽车推广目标
★因地制宜开展多元化场景应用
★鼓励特定场景开展新能源重型货车推
广应用
★加快老旧车辆报废更新为新能源汽车
★支持换电、融资租赁、“车电分离”等商
业模式创新

促进新技术创新应用

★加快新型充换电技术应用、“光储充放”
一体化试点应用
★探索新能源汽车参与电力现货市场的
实施路径
★完善储放绿色电力交易机制
★加大智慧出行、智能绿色物流体系建设
促进智能网联、车网融合等新技术应用

完善充换电基础设施

★优化中心城区公共充电网络建设布局
★加强公路沿线、郊区乡镇充换电基础
设施建设和城际快充网络建设
★加强停车场站等专用充换电站建设
★推动充换电设施纳入市政设施范畴，
推进充电运营平台互联互通，鼓励内部
充电桩对外开放
★鼓励利用现有场地和设施，建设一批
集充换电、加油等多位一体的综合能源
服务站
★建立形成网络完善、规范有序、循环高
效的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和处理体系

健全政策和管理制度

★鼓励试点城市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因地制宜研究出台运营补贴、通行路
权、用电优惠、低 /零碳排放区等支持政策
★探索建立适应新技术新模式发展的政
策体系
★建立健全新能源汽车和基础设施安全
运行监测体系，提升安全运行水平
★探索制定综合能源服务站、二手车流通
等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

组织实施

试点申报

★试点工作以城市为主体自愿
申报，首批试点集中受理申报
材料的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3 月
31 日，此后仍将常态化受理试
点申报材料
★“成熟一批、启动一批”，分批
研究确定试点城市名单

组织实施

保障措施试点城市编写
试点工作方案

↓
省级相关部门审核上报

↓
工业和信息化部、
交通运输部受理

↓
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

会同有关部门
组织评审、确定名单

申报流程

★各省、自治区相关部门及时
总结、报送试点工作的有效做
法、先进模式和典型案例，于每
年 3 月底前报工业和信息化部、
交通运输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
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联合组建专
家组，推动解决试点过程中的
重大问题，总结推广试点先进
经验和典型做法

★各试点城市按照工作方案扎
实推进试点工作
★各省、自治区相关部门要加大
对试点城市政策支持力度
★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
将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对试点城
市给予相关政策支持，优先推荐
其重点项目纳入中央基建投资
补助范围，研究将公共领域新能
源汽车产生的碳减排量纳入温
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机制



新
能
源
汽
车
发
展
再
提
速

新
能
源
汽
车
发
展
再
提
速

本版文字摘录自《关于组织开展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先行区试点工作的通知》

补齐短板 一路“狂飙”
□ 魏鋆依

近 年 来 ，我 国 新 能 源 车
市场化推广取得较大成就。
截至目前，我国新能源车产
销 量 连 续 多 年 蝉 联 全 球 首
位，去年 12 月新能源车市场
渗透率已突破 30%。新能源
汽车的崛起，是技术、资本，
乃至限行政策 、消费观念等
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伴随新能源车市场认可
度持续提升，开展公共领域
车辆全面电动化先行区试点
也随之而来。此举不仅可以
有效促进节能减排，带动基
础设施建设，还能促进新技
术、新模式、新业态探索和创
新应用，这些无疑都让业内
外人士感到兴奋。

但在新能源汽车市场快
速扩容的同时也要认识到，
其在满足消费者需求方面仍
面临着不小的“短板”：保费
高、维修贵、充电难、里程焦
虑等等。同时，随着头部企
业在新能源汽车上的加快布
局，这一领域也将进入“优胜

劣汰”关键期，如果能够在优
化体验感方面与消费者实现

“无缝对接”，将助力车企赢
得更广阔的市场。

舟 行 万 里 ，操 之 在 舵 。
要 想 让 一 个 新 兴 产 业 走 得
远、走得稳，还需要全局性、
系统性的长远规划和政策支
持 。 比 如 此 前 的 双 积 分 政
策，就从供给侧推动新能源
车 型 呈 现 出 百 花 齐 放 的 格
局 。 而 作 为 新 能 源 汽 车 企
业，也不能只坐等政策带来
的红利，要主动去适应政策、
适应市场变化 、适应消费者
需求，企业只有将发展的主
动性与政策同步推进 、同步
前行，才能最大限度发挥政
策的作用效率。


